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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交易基本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业科技”）拟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超过 61,510,162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1,597.83

万元人民币，其中吴国仕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57,057.17 万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 49,018,186 股 A 股股票；吴美莉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4,393.70 万元人民币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3,774,656 股 A 股股票。 

2. 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交易的认购方吴国仕、吴美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华春先生的

子女，公司董事孙辉永先生为吴国仕、吴美莉的舅舅，吴美莉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兼董事会秘书、为吴国仕的姐姐，公司向吴国仕、吴美莉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

联交易。 

3. 交易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吴

华春、孙辉永对相关议案均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或

核准后方可实施。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吴国仕 

1、基本情况： 

姓名：吴国仕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号 

最近 5 年内职业和职务：2009 年至 2013 年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

行，任客户经理；2013 年 10 月至今担任晋江市正隆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2014 年 3 月至今担任厦门盛世安邦软件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 年

5 月至今担任泉州市石隆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2、控制的核心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情况 
持有股份

比例 

1 
厦门盛世安邦软件工

程有限公司 

通信设备的开发，通信系统集成，软件开发，通信技

术服务。 
75% 

3、最近 5 年受到处罚的说明 

根据吴国仕出具的承诺函，其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4、本公告前 24 个月发行对象与本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公告披露前 24 个月内，吴国仕及其控制的企业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

交易情况。 

（二）吴美莉 

1、基本情况： 

姓名：吴美莉 

性别:女 

国籍：中国 

住所：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号 

最近 5 年内职业和职务：2009 年至今在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副



总裁、董事会秘书。 

2、最近 5 年受到处罚的说明 

根据吴美莉出具的承诺函，其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3、本公告前 24 个月发行对象与本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公告披露前 24 个月内，除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外，吴美莉与本

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数量为 68,347,276 股。其中吴

国仕本次拟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49,018,186 股；吴美莉本次拟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3,774,656 股。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 2015 年 10 月 13 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11.64 元/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除息、除权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 

五、公司与关联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

主要内容 

公司与吴国仕、吴美莉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兴业科技 

乙方：吴国仕、吴美莉 

1、本次发行股票的其他条件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价格以 2015 年 10 月 13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确定为 11.64 元/股。甲方在收到中国证监会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后 6 个月内，若上述价格高于本次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

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七十，则向乙方发出《缴款通知书》，甲方启动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工作；反之，若上述价格低于本次股票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

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七十，则不向乙方发出《缴款通知书》，甲方不启

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工作。 

2、其他 

本补充协议是《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股份

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没有约定的，仍按《股

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执行。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支持和信心，符合公司发

展的战略要求，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吴美莉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并在公司领薪外，吴国仕、吴美莉

2016 年年初至披露日未与公司发生其他任何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1、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方案切实可行，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且符合市场现状和公司实际情

况，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方吴国仕、吴美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吴华春先生的子女，公司董事孙辉永先生为吴国仕、吴美莉的舅舅，吴美莉女

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为吴国仕的姐姐，公司向吴国仕、吴美莉非公开

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我们认为，吴国仕、吴美莉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表明其对公司未来的良好预期及对公司长期发展的支持，有利于保障公司的稳健

持续发展，且吴国仕、吴美莉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董事吴华春、孙辉永须回避表决。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4）及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兴

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吴华春、孙辉永须回避表决。 

九、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审阅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我们认为：认购对

象吴国仕、吴美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华春先生的子女，公司董事孙辉

永先生为吴国仕、吴美莉的舅舅，吴美莉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吴国

仕、吴美莉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条款符

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定价（包括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

均回避了对上述相关议案的表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给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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